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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 曰 武

在
`唐律疏议

》 的 《户婚
》
篇中

,

曾有
“
婚书

” 的记载
: “

诸许嫁女
,

已报婚书
,

及有

私约而辄悔者
,

杖六十
。 几

”
疏议 日

:

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
,

女氏答书许讫
。

私

约
,

注云
:

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
。

又云 “
虽无许婚之书

,

但受聘财亦是
。 ”
疏议白

:

婚礼先以聘财为信
。

故礼云
,

聘则为妻
。

虽无许婚之言
,

但受聘财亦是
。

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
,

男子送聘礼是作为求婚之信物
,

女子同意男方的求婚
,

收下聘礼

后答以许聘之书
。

如果女方家中无法答覆许婚之书
,

也可以用接受聘礼作为替代
。

总之唐律

规定
,

接受聘礼或答书许讫
,

都成为婚姻成立的法律形式
,

受到法律的保护
。

对更改婚约者
,

法律也要千涉这种行为
。

某女子已经接受了甲的聘礼又吏许乙
, 《
唐律疏议

》 《户婚
》
篇云

:

“
若更许他人者

,

杖一百
,

已成者
,

徒一年半
。

后娶者知情减一等
,

女追归前夫
。

前夫不娶
,

还聘财
,

后夫婚如法
。 ”
这就说明

,

在公元七世纪时
,

我国婚姻的确立
,

己经从习惯法转向有
“ 女昏书

”
的法律形式

。

唐朝社会中的
“
婚书

”
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 ? 《唐律疏议

》
是在高宗永徽四

年颁布的
。

据记载
,

唐永徽三年全国的户口数是三百八十万
。

( 《
唐会要

》
卷八十四 ) 而早在

太宗时
,

全国文化教育已较前代大为普及
。

贞观年间京师设有六学 (国子学
、

太学
、

四门学
、

律学
、

书学
,

算学 )
,

统称为国子学
。

唐太宗经常到国子学亲自听讲
,

还添筑学舍一千二百

间
,

可见当时教育规模是十分宏大的
。

除京师外
,

还在东都
、

州
、

县设立地方学校
,

连最下

等的县也有几十名学生
。

拿当时的人 口总数
.

与受过教育的人数相比
,

唐代有文化的人数比例

无疑超出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
。

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
,

唐代科举发展得很快
。

武则天时期
,

参

加朝廷应选的
,

由数千人增加到万人
。

唐玄宗开元年间
,

民间的教育已达到
“ 父教其子

,

兄

教其弟
,

无所易业
,

大者登台阁
,

小者任郡县
,

资身奉家
,

各得其足
。

五尺童子
,

耻不言文

墨焉
”

(
《通典

》
卷十五

, 《
选举典三

》 ) 的局面
。

我们可以设想
,

在当时的社会基层
,

也有大

量的识字者
。

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
。

有文化和财产的宫僚地主阶层必然要大肆铺张
,

以显

示其显赫
。

而农民虽然社会地位低下
,

经济贫困
,

但在婚嫁大事上
,

至少会出钱请私塾先生

或四邻中略懂文墨者代写
“

婚书
” ,

以为凭据
,

这是可以想象的
。

只有在人烟稀少的边睡或无

法办到的情况下
,

才以聘礼代替
“
婚书

” ; 而这些例外唐律中早有明文规定
,

允许享有同等

的法律效力
。

从 中国历代法律沿革来看
,

汉朝时婚律还未独立成章
,

只是在
《
九章律

》 的
.

《
户律

》
中包

括婚姻的内容
。

最早的婚律记载见于公元六世纪下半叶的北周律和北齐律
。

北周律共二十五

篇
,

婚律例为第五
;
北齐律共十二篇

,

婚律例为第三
。

从婚律出现到唐律的
“
婚书

” 只不过

五六十年时间
。

我们知道
,

从本质上来讲
,

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表现
,

是社会经济

关系的记载和反映
。

我们举北齐为例
,

北齐在公元五六四年规定均田制度
。

据
《
隋书

·

食货

志
》
记载

“
率人一床 (一夫一妇为一床 )

,
调绢一匹

,

绵八两
,

凡十斤绵中
,

折一斤作丝
,



垦租 二石
,

义租 五斗 (未婚者工半床计 )
。 ” 在北齐的赋税制度中

,

已婚和未婚有很大差别
。

从北齐的均田到唐德宗建中元年 (公元七 / \ ( )年 ) 实行两税法之前
,

均田制一直是封建国家

主要的生产形式
。

而建立在均田制上的租庸调是封建政权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
。

以一夫一妻

为征收单位的婚姻在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
,

推动了婚姻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转变
。

在公元六世纪首先出现了专门的婚律篇目
,

以后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
,

使得生产
、

分配和

交换的关系更加复杂
,

社会上由婚姻引起的财产纠纷和刑事诉讼 日益增多
,

促使历代婚姻法

逐步完善
,

到了唐代
,

男女婚姻的成立
,

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手续一一
“ 婚书 ” ,

终于出现在

唐律 中
。

综上所述
,

唐代以
“ 婚书 ”

作为法律依据替代过去的习惯法
,

在我国婚姻发展史上
,

是

一 个重要的变化
。

从这一发展过程中
,

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
,

正是封建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

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
,

促进了社会生产
、

交换和分配的广泛联系
,

推动了封建法典的不断

完善
,

《大清新刑律
》
与《大清现行刑律

》
辨正

李 贵 连

光绪二十七年 ( 1 9 0 1年 ) 至宜统三年 ( 19 1 1年 )
,

清政府在推行
“
新政

”
和仿行

“
立宪

”

的招牌下
,

进行了一次修订法律的活动
。

由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主持
,

制订出诸如
《大清

新刑律
》 、 《大清民律草案

》 、 《大清商律草案
》 、 《刑事诉讼律草案

》 、 《
民事诉讼律

》 、 《法院编

制法 》
等一系列中国法律史上所没有的新法律

。

以此为契机
,

中国封建法律开始向半封建半殖

民地转化
。

但是
,

由于这次修律时间短促
,

过程复杂
,

清王朝又很快被辛亥革命的巨浪吞没
,

所以
,

不但资料混乱
,

而且解释上也往往出现偏误
。 《大清新刑律

》
与

《大清现行刑律
》 的关系

,

就

是其中的一例
。

一
、 《 大清新刑律

》和 《 大清现行刑律
》是否同一法律

《大清新刑律
》 (以下简称

《
新刑律

》 ) 与 《大清现行刑律
》 (以下简称

《
现行刑律

》 ) 都是清

末新制定的重要法律
。

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呢 ?

一九八 O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
《
法学辞典

》 (简称
《
辞典

》 ,

下同 )
“

大清现行刑律
”

条说
:

“ 大清现行刑律 清宣统二年 ( 1 9 10 年 ) 颁布的刑法典
。

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帝

制
,

改良派要求变法
,

清王朝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和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需要
,

决议修订 《大

清律
’ 。

李由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
,

仿照资本主义国家刑法体例
,

掺和封建法律
,

于光绪三

士手年 ( `。。 7年 ) 撰成 《大清新刑律草案
》
共三百八十七条

。

次年又进行修改
,

订名 飞夫清

李仓和律
》

于享琴享手娜拭分字宣衣子冬今
,

岭有
`关于帝董乏膏价

、 ’

.’x 手内豁之
戴

`
关于国交之罪

’ 、 `

关于外患之罪
’ 、 `

关于漏泄机务之罪
’ 、 `

关于妨害公务之罪
’ 、 `

关于逮捕

监禁者脱逃之罪
’ 、 `

关于藏匿罪人及湮没证据之罪
,

等细则
。

这个刑律未及施行
,

清王朝即


